
滕州市人大代表建议承办表

	案  由
	关于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助保险制度、服务滕州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议案

	提建议代表

单位姓名
	滕州市荆河中路99号财产保险公司  宫波

	承办单位
	滕州市卫生健康局
	具体承办人
	汪  浩

	办理

情况
	1.根据《山东省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理办法》文件精神，省、枣庄市两级分别筹集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并规范管理使用，枣庄市也出台了《枣庄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理办法》，红十字作会为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经办管理机构，财政局将应急救助资金列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，并进行规范使用。
2.市政府出台了《滕州市改革完善社会救助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，医疗救助等事项全部进驻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，市卫生健康局将在继续完善落实前期各项便民、利民、助民政策的基础上，及时修订我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，依法依规配合相关部门完善建立应急救助保险制度，配合相关部门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巨灾保险机制，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创造条件、提供便利。

	承办单位主要

负责人意见

	
	分管市长

意见
	

	人大代表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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